台州市财政局文件

台财库发〔2007〕8号

关于要求做好2007年度全市

部门决算报表工作的通知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市级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财政部关于印发2007年度部门决算报表及编制说明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07〕96号）和浙江省财政厅《转发财政部关于印发2007年度部门决算报表及编制说明的通知》（浙财库字〔2007〕24号）转发给你们(另行以编制手册形式下发)，并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如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部门决算编审工作的总体要求

    1.部门决算是各单位财务状况和预算执行情况的综合反映。各单位要充分认识部门决算工作的重要性，切实加强对决算编审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做到统筹安排，精心组织，认真做好决算编审各个环节的工作，保质保量完成2007年度部门决算编审工作。

    2.各单位在2007年度部门决算编审工作中必须按照“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”的要求，正确理解和掌握决算报表的口径及有关指标，做到数据真实，计算正确，内容完整，账实相符、账表相符，表表相符。

3.各单位要按照有关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及预算批复文件，及时清理往来款项，核对年度预算收支数字和各项缴拨款项。凡属本年的收入要及时入账，各项应缴预算款和应缴财政专户款要在年终前全部上缴，各项支出要按规定的渠道如实列报。

4.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要认真组织做好本地的部门决算工作，做好对所辖单位的业务指导和培训工作。部门决算工作尚未归口到财政国库部门的，要落实责任科室和责任人，以保证部门决算工作顺利完成。

二、2007年度部门决算报表的报送要求

1.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正式上报的部门决算报表及相关资料统一用A3纸打印并按照封面、填报说明、分析报告、户数变动分析表、汇总报表顺序装订。市本级各有关单位正式上报的部门决算报表及相关资料统一用A4纸打印并装订。

2.本套报表由各单位按财务隶属关系报主管部门，由主管部门汇总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归口业务处（科）。

3.上报时间：市级各部门、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应及时做好报表收集、审核、汇总、上报工作。在保证数据口径统一和数据真实、准确的基础上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于2008年2月14日前将决算报表及编报说明上报市财政局国库处；市级各部门于2008年1月20日前将决算报表及填报说明上报市财政局归口业务处，局各业务处经审核汇总后于2008年2月14日前报送厅局国库处；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局各业务处于2008年3月10日前将部门决算分析报告报送市财政局国库处。

4.上报内容

（1）各县（市、区）报送市财政局国库处的内容包括：本县（市、区）汇总报表、编报说明和部门决算分析报告各1份（报表中分科目的报表打印至“款”级科目）；全部数据软盘（或用其他存储介质）1份；

（2）市级各部门报送相关业务处的内容包括：本部门汇总报表、编报说明和部门决算分析报告各1份（报表中分科目的报表打印至“项”级科目）、所属单位的分户报表各1份，数据软盘（含汇总及分户数据）1份。其中部门决算分析报告同时报送1份至市财政局国库处。

三、其他有关事项

1.修改后的报表参数将在2008年1月12日前公布在台州财税外网《财税公告》上（网址：http://www.tzcs.gov.cn）
2.各地各单位在报表编制过程中如有问题，可随时与市财政局联系。具体联系人、联系电话如下：国库处：孙振华88203047陈灵飞88208758；行事处：林敬萍、葛嘉斌88206620；企业处：汪志伟88203063；农业处：任丽敏88206623；社保处：顾海燕、梅临强88203482；综合处：李冰梅88206621；经建处：翁庆华88200911。

二○○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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